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

播電視法案件裁量基準違法等級及適用裁處參考表

（表四之二： 適用範圍參考表二） 

單位：萬元 

積分 10 分以下 11-20 分 21-30 分 31-40 分 41-50 分 51-60 分 61-70 分 71-80 分 81-90 分 91 分以上 

等級 第 1 級 第 2 級 第 3 級 第 4 級 第 5 級 第 6 級 第 7 級 第 8 級 第 9 級 第 10 級 

廣 43 

電視 20.0 35.0 50.0 65.0 80.0 100.0 125.0 150.0 175.0 200.0 

廣 44Ι 

電視 40.0 50.0 60.0 80.0 100.0 120.0 140.0 160.0 180.0 200.0 

廣 44Ⅱ 
40.0 50.0 60.0 80.0 100.0 120.0 140.0 160.0 180.0 200.0 

廣 44-2Ι 
20.0 40.0 60.0 80.0 100.0 120.0 140.0 160.0 180.0 200.0 

廣 44-

2Ⅱ 20.0 40.0 60.0 80.0 100.0 120.0 140.0 160.0 180.0 200.0 

廣 45-1Ι 
100.0 200.0 300.0 400.0 500.0 600.0 700.0 800.0 900.0 1000.0 

廣 45-3Ι 
30.0 60.0 90.0 120.0 150.0 180.0 210.0 240.0 270.0 300.0 

廣 45-

3Ⅱ 9.0 18.0 27.0 36.0 45.0 54.0 63.0 72.0 81.0 90.0 

其他法

律 
以法定罰鍰額度下限至上限區分十個等級，按其評量積分等級決定罰鍰額

度。 

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會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違法構成要件明確，且依該法有裁處罰鍰者（如：兒

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03 條第 1 項、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3-1 條第 1 項

等），以法定罰鍰額度下限至上限區分十個等級，按其評量積分等級決定罰鍰額

度。 

二、裁處罰鍰案件按其個案違法情形之評量積分區分十個等級，並就其裁處之罰鍰上

下限明定其對應額度。 

三、裁處法條 

「廣 43電視」指適用廣播電視法第 43 條裁處者； 

「廣 44Ι電視」指適用廣播電視法第 44 條第 1項裁處者； 



「廣 44Ⅱ」指適用廣播電視法第 44條第 2項裁處者； 

「廣 44-2Ι」指適用廣播電視法第 44條之 2第 1項裁處者； 

「廣 44-2Ⅱ」指適用廣播電視法第 44條之 2第 2項裁處者； 

「廣 45-1Ι」指適用廣播電視法第 45條之 1第 1項裁處者； 

「廣 45-3Ι」指適用廣播電視法第 45條之 3第 1項裁處者； 

「廣 45-3Ⅱ」指適用廣播電視法第 45條之 3第 2項裁處者。 

四、電視事業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44條第 1項，當次違法依照表二加計積分達 91分以
上，且 2年內受罰鍰處分之罰鍰額度加總達新臺幣 1000萬者，除依本表提出建議
之裁處罰鍰金額外，得按其評量積分等級建議停播日數： 

（一）91分：3日 

（二）92分：7日 

（三）93分：14日 

（四）94分：21日 

（五）95分：28日 

（六）96分：35日 

（七）97分：49日 

（八）98分：63日 

（九）99分：77日 

（十）100分以上：90日 

五、本表所指罰鍰單位為萬元。 




